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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周刊
“海南廉政”微信订阅号昨天测试上线并推送首条微信，给全省广大党员干部提个醒——

过好“年关”，守好“廉关” 我省通报10起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案例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通讯员 段小申

俗话说：“廉不廉，看过
年；洁不洁，看过节。”眼下，
元旦临近，春节也越来越
近。对广大党员干部来说，
无疑又迎来了他们的“作风
考验季”。

曾几何时，节假日公款
吃喝送礼，成了人际交往的

“润滑剂”，形成了所谓的
“潜规则”；节假日“小赌怡
情”、用公车办点私事，似乎
也是人之常情。自中央八
项规定出台以来，我省以踏
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决心和
力度，一个节点一个节点
抓，正风肃纪、纠正“四风”，
党风政风为之一新……然
而，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四风”是长期形成的痼疾
顽症，纠正“四风”不可能一
蹴而就，确实仍有极少数单
位和个别党员干部无视中
央三令五申，依旧我行我
素，顶风违纪，受到了严肃
查处。

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双节临近，“四风”问题仍
有可能借机“抬头”或身着“隐
身衣”以各种形式出现。省纪
委监察厅微信订阅号“海南
廉政”今天测试上线，以“海莲
君”的名义推送了第一条微信
——《快过年了，有一种温暖，
叫海莲君提醒你》，给全省广
大党员干部提个醒，谨防“四
风”借机“抬头”。

据省纪委统计，中央八项规定出台
以来，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公款
大吃大喝问题29起，处理66人，给予党
纪政纪处分20人。

严惩之下，我省公款吃喝现象得到
了“急刹车”式的遏制，但仍未彻底杜绝
——

2013年11月20日，省纪委、省整
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通报
了昌江县石碌镇政府公款大吃大喝问
题。2013年1月至5月，昌江县石碌镇
政府在经营性饭店安排公务接待用餐
和工作误餐中，超标准接待、用餐时喝
酒、购香烟、上高档菜肴及野味，且长时
间赊账10万余元，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
响，相关责任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超标费用由公务接待陪同人员和工作
误餐用餐人员承担，有关问题在全县范
围内进行通报；

2014年7月11日，省纪委、省整治

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了
洋浦经济开发区搬迁办主任科员陈学
文违规公款吃喝问题。2011年下半年
至2012年下半年，洋浦经济开发区搬
迁办主任科员陈学文在洋浦太平居委
会海踢村负责搬迁安置工作期间，以开
展工作为由，频繁安排海踢村村干部等
采取赊账的方式吃喝、唱歌娱乐及购买
烟酒等消费共计12万元，受到党纪政
纪处分；

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于
2013 年 9 月 22 日印发《关于公款报
销接待费用的若干规定》第十条明确
提出：“领导干部不准用公款支付应
由个人负担的接待费用；不准向下属
单位或有业务关系的单位摊派接待
费用；不准将私人接待费用转嫁给下
属单位及其相关人员用公款报销；不
准以误餐费、夜餐费等名义公款报销
接待费用。”

“公车私用，既是对公共财产造成
浪费，更损害了党政机关在群众中的
形象。一直以来群众对公车私用问题
意见较大。”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
作领导小组有关负责人表示，据统计，
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全省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查处公车私用问题（含违
规配备公务用车）25起，处理26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6人。

今年10月22日，海南廉政网公
布两起公车私用问题——

2014年6月28日，海口市龙华区
环境卫生管理三中队队长吴玉菊未经
请示批准，擅自驾驶其中队的江铃轻
型货车前往文昌，并在返程途中到文
昌月亮湾参观，直至当日下午4时许才
返回海口。2014年9月12日，海口市
龙华区纪委常委会给予吴玉菊党内警
告处分。

2014年 10月 3日下午，海南省
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符
福蛟从海棠湾项目施工现场返回公
司三亚项目建设指挥部途中，擅自

驾车前往亚龙湾观光，直至下午六
点左右才返回指挥部。2014 年 10
月 14日，省路桥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纪委对符福蛟进行诫勉谈话，并责
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其公车私用行
为已在省国资系统内通报批评。公
车私用所产生的燃油费300元由符
福蛟个人承担。

早在2012年2月，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就印发了《海南省党政机
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省党
政机关公务用车问题专项治理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也专门印发了《海南省
党政机关公务用车使用管理实施办
法》。两者明文规定，要求一般公务用
车严格执行回单位停放制度，节假日
期间除特殊工作需要外应当封存停
驶。特殊情况下确需用车的应报主管
领导批准并登记备案。《实施办法》还
要求公务用车主管部门和纪检监察机
关加强对公务用车归库和节假日封存
情况的监管，定期不定期组织检查，严
肃查处违规违纪问题。

提醒一 公款吃喝不能碰 提醒二 公车私用不可有

提醒三 公款旅游不可行

2014年9月28日，省纪委、省整治
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通报：海
南软件职业技术学院原党委书记王恩周
（现已退休）、院长魏应彬、副书记兼纪委
书记陈修焕、时任党政办主任周运诗（现
任海南外国语职业学院副院长）于2013
年7月没有按照规定程序报批和违规通
过旅行社渠道，擅自组织学院教职工持
因私护照用公款出国旅游培训，相关责
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2014年9月1日，省纪委、省整治庸
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小组通报，三亚
市粮食局原局长符致勇，副局长陈钟声、
叶蓉花和副调研员吉家荣因公款旅游，
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这些是公款旅游的典型案例。据省

纪委统计，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全省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公款旅游问题
14起，处理39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5
人。

省纪委提醒，广大党员干部要严格
执行198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坚决制止干部公款旅游的通
知》和200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公款出国（境）旅
游的通知》规定，坚决按照“不得用公款
旅游，严禁借出差、开会等名义用公款旅
游，坚决制止以参观学习为名用公款旅
游”、“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不得挪用
其他公共资金，不得用公款报销违反规
定持因私证件出国（境）的费用”等规定
要求来约束自己。

据统计，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以来，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查处党员干部
收受红包礼金问题28起，处理38人，
给予党纪政纪处分37人。

翻开案件卷宗，这样的例子委实
不少：

2012年和2013年春节期间，海
口市美兰区教育局职业教育中心工作
人员陈建明先后两次收受他人以拜年
名义赠送的礼金共计6000元；2014
年1月26日，琼海市长坡镇长坡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昌运在未向
镇党委申报的情况下为其子大操大办
结婚喜宴，设宴 50 桌，收受礼金
61950元。

2013 年 9 月，保亭县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局长高和峰大操大办
其子婚宴收受礼金，受到党纪政纪
处分。

党员干部如何守住“红”线？《中
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
干准则》第一条就是最好的答案：

“一是不准索取、接受或者以借为名
占用管理和服务对象以及其他与行
使职权有关系的单位或者个人的财
物。二是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
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
身、娱乐等活动安排。三是不准在
公务活动中接受礼金和各种有价证
券、支付凭证。”

“不得违反规定自行新设项目或者继
续发放已经明令取消的津贴补贴；不得超
过规定标准、范围发放津贴补贴；不得违
反有关规定，以各种名义向职工普遍发放
各类奖金；不得借重大活动筹备或者节日
庆祝之机，变相向职工普遍发放现金、有
价证券或者与活动无关的实物；不得使用

“小金库”款项发放津贴补贴；对违规发放
的津贴补贴应予以清退收回……”

《违规发放津贴补贴行为处分规定》
（监察部令第31号）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
行为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对此做了十分具体的规定。

2014年 10月，《海南日报》“曝光
台”曝光了省盐务局海口分局私设“小金
库”和违规发放津贴补贴问题：

2010年1月至2014年5月间，省盐
务局海口分局（分公司）利用下属企业蓝
海晶公司的财务结余款项，为全体干部
职工发放大润发、家乐福等超市的购物

卡、实物共计32次，合计金额48.53万
元；2013年至2014年从总公司下拨奖
金和公司留利中，以“季度先进科室奖”
的名义，由各科室平均发放给全体干部
职工，发放奖金金额达33.52万元；2013
年7月至12月，违规给6名参公人员发
放补贴共计1.08万元。省盐务局海口
分局局长、党支部书记符致川受到撤销
党内一切职务、行政撤职处分；海口分局
副局长王永维受到党内严重警告、行政
记大过处分，并免去其海口分局副局长
职务；海口分局盐政科科长叶胜雄受到
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

无独有偶，2013年9月，万宁市海
洋与渔业局按照每人600元的标准向该
局及下属的市渔政总站和三个分站共
62 名干部职工发放加班补助，总计
37200元，局党组书记、局长吴福荣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违规发放的津贴补贴已
经全部退回。

省整治庸懒散奢贪专项工作领导
小组曾通报了这样三起案件：

2013年9月9日，万宁市公安局
兴隆分局河西派出所干警冯帝保在工
作时间携带枪支参与赌博，冯帝保受
到开除党籍处分并予以辞退，河西派
出所负责人翁光四受到党内严重警告
和行政记大过处分。

2013年10月12日中午，定安县
公安局警犬中队民警袁和睦同五名协
警在警犬中队宿舍进行赌博，袁和睦
受到行政降级处分，负有领导责任的
定安县公安局副局长杜飞受到党内警
告处分，仙沟派出所所长张向受到党
内严重警告和行政记过处分，参赌的
五名协警均被辞退。

2014年4月1日，保亭黎族苗族
自治县教育局主任科员冼召文、三道
镇中心学校校长胡志远、新政镇毛文
小学校长黄王雄、新政中心学校校长

龙仕川四人工作时间打麻将赌博，受
到党纪政纪处分。

参赌涉赌的危害不言而喻。它不
仅扰乱社会治安，影响正常工作秩序，
而且严重败坏党风政风，损害党和政
府形象。2004年中纪委、中组部《关
于严肃查处党员和干部参与赌博的通
知》明确规定：“对参与赌博活动的党
员，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的有关规定严肃处理，是党员领导
干部的，要从重或者加重处分。需要
给予行政处分或者其他纪律处分的，
参照执行。”

“节日将至，容易放松紧惕，容易
滋生腐败现象。全省纪检监察机关将
紧盯节日病 ，把好时节点，加大监督、
执纪、问责和公开曝光力度，一旦发现
违规违纪问题，将严查快处，一查到
底。”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海口12月25日讯）

关于公款吃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

十八条：挥霍浪费公共财产，有下列行
为之一，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
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
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
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一）用公款旅游或者以考察、学
习、培训、研讨、招商、参展等名义用公
款出国（境）旅游的；

（二）违反规定参与用公款支付的
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的；

（三）购买、更换超过规定标准的
小轿车或者对所乘坐的小轿车进行豪
华装修的；

（四）有其他挥霍浪费公共财产行
为的。

关于收受红包礼金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七

十四条：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他
从事公务的人员，接受可能影响公正
执行公务的礼品馈赠，不登记交公，情
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
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
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
除党籍处分。

前款所列人员接受其他礼品，按
照规定应当登记交公而不登记交公，
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
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
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
开除党籍处分。

关于参赌涉赌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

百六十二条：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
者以赌博为业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参加赌博屡教屡犯，或者赌资较
大，或者在工作时间赌博，或者在国
（境）外赌博的，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
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
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党员
领导干部参加赌博的，从重或者加重
处分。

（本报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段小申整理）

关于违反中央八项规定
精神典型问题党纪链接

提醒四 红包礼金不能收

提醒五 违规津补贴不能发

●党员领导干部要注意，应由自己个人负担的接待费，不能用公款支付，也千万
别向下属单位或有业务关系的单位摊派、报销。

●在参加休闲娱乐活动时，要区分场合，把握分寸，不得出入私人会所，不得借培
训中心奢侈浪费，不得接受和持有私人会所会员卡，不能参与高消费的娱乐健身活动。

●参加私人聚会和自费餐叙时，也应注意形象，不失态，不酗酒，不得酒后驾车、
酒后滋事。

●元旦、春节长假期间，公车须按规定集中停放在本单位停车库（位），确因
工作需要用车的，必须经单位主要领导同意方可使用，并做好用车情况记录以备
检查。

●节日期间少不了走亲访友，大家出行时要注意，不能用公款相互走访，该自己
付的费用就自己付，别花公款去旅游，更别巧立名目去报销，“安全”出行很重要。

●在人情往来的掩盖下，逢年过节的“红包”往往变成官员利用手中权力敛
财的工具。“红包”，是党员领导干部不可触碰的红线。广大党员干部要严守“红”
线，拒收节礼，拒收红包，过个开开心心，坦坦荡荡的“廉”节。

●别违规公款发放津贴补贴，别用公款买贺年卡烟花爆竹等年货节礼。这类问
题，表面上看是人人参与、人人得利，但违规违纪的源头在领导身上，“一把手”们可千
万要注意。津贴补贴发放有标准，千万不能借节日之名，超标准、超范围发放。

提醒六 参赌涉赌绝不行
●过年过节打牌打麻将，这是节日里常见的一道“风景”，但是大家注意了：

和朋友、同事打牌打麻将时，千万不要为了“带点刺激”而玩出“火”来，要自觉遵
守严禁参与各种形式赌博活动的规定。

海南汽运物业公司违规
公款购买发放购物卡问题

2014年中秋节期间，海南汽运物业公司党政工
联席会议和行政领导班子碰头会研究决定，以“中秋
节职工福利”的名义，用公款49700元购买了64张
购物卡发放给公司领导班子成员、在职职工和退休
职工。2014年12月，公司党总支书记李金恒和总
经理李强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屯昌县屯昌中学违规发放
端午节礼问题

2013年 6月，屯昌中学校长陈守川先后组织
召开校长办公会和行政会议，以“端午节慰问全体
教职工”名义，共用公款53768元购买了286盒粽
子发放给该校教职工（含退休人员）。2014年 11
月，陈守川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处分。

屯昌县就业局违规发放
补贴问题

2013年，王运清任屯昌县就业局局长、县再
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主任期间，以“周末加班补贴”
名义，从该局职业技能鉴定费中违规为23名工作
人员发放加班补贴共计32500元。2014年10月，
王运清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处分。

海口市第十六小学滥发
补贴问题

2013年1月，海口市第十六小学校长陈弹组织
召开学校领导班子会议讨论决定，以发购物卡的方
式给全体教职工发放补贴，共用公款64050元购买
了64张购物卡发放给全体教职工。2014年10月，
陈弹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海口市沿江中学公款旅游
问题

2013年8月，时任海口市沿江中学（现为海口
市第九中学海甸分校）党支部书记刘大胜和时任校
长李永德组织召开校领导班子会议以及全体教职工
会议，决定以“考察学习”的名义组织教职工外出旅
游。2013年8月22日至25日，沿江中学组织包括
校领导班子成员在内的教职工39人，前往海南霸王
岭、尖峰岭和琼海市公款旅游。2014年11月，刘大
胜、李永德分别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警告处分。

昌江县粮食局主任科员
文宇光收受礼金问题

2014年5月8日，昌江县粮食局主任科员文宇
光在操办儿子婚宴时，违规收受部分党政机关公职
人员礼金4000元。2014年11月，文宇光受到党内
严重警告处分。

海口市美兰区教育局工作
人员陈建明收受礼金问题

2012年和2013年春节期间，海口市美兰区教
育局职业教育中心工作人员陈建明先后两次收受他
人以拜年名义赠送的礼金共计6000元。2014年
11月，陈建明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临高县实验小学公务接待、
工作用餐超标准和赊账问题

2013年1月至8月，临高县实验小学在公务接待
和工作用餐中，记账赊账餐费共计148次123237
元。其中，校长陈冠诗、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董冠琼
签名记账赊账公务接待和工作用餐中超标准用餐38
次共计13095元。2014年11月，陈冠诗受到党内严
重警告、行政记过处分，董冠琼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警
告处分。

陵水县提蒙乡提蒙村委会
工作用餐赊账问题

2010年6月至2014年7月，陵水县提蒙乡提蒙
村委会党总支部书记江心平，党总支部委员谭金意、
谭宏陆、胡智和村委会委员王家贵5人，以村委会名
义签名记账赊账工作用餐共计49836元。2014年
12月，江心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谭金意、谭宏
陆、胡智、王家贵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儋州市鹿母湾林场保卫
干事王清来公车私用问题

2014年10月1日、2日，王清来不严格执行节
假日车辆管理规定，公车私用。2014年12月，王清
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本报记者金昌波 通讯员翁贤军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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